
中航证券鑫航睿享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

终止并进入财产清算的公告

2019年12月20日，中航证券鑫航睿享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(以下

简称“本集合计划”)成立。

根据《中航证券鑫航睿享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(以下

简称《资产管理合同》)第二十四节资产管理合同的变更、终止与财产清算

(三)资产管理计划的终止“当集合资产全部变为现金(除停牌证券外)时，

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选择提前终止本集合计划，终止前需提前在指定

网站公告并告知托管人。”的约定，定于2026年1月22日终止本集合计划，

并于2026年1月23日起进入本集合计划的清算期。现将本集合计划清算

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：

1、本集合计划将于5个工作日内将终止情况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

协会备案。

2、本集合计划将于2026年1月23日成立本集合计划清算小组(以下

简称“清算小组”),清算小组按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进行本集合计划清算。

3、清算小组由本集合计划管理人-中航证券有限公司、托管人-招商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、符合《证券法》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-天职国际

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组成。

4、根据《资产管理合同》,清算小组负责本集合计划财产的保管、清

理、估价、变现和分配等相关事宜，并可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。



5、清算小组将本着准确、稳妥的原则，预计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本集

合计划财产的清理、确认、评估和变现等事宜，并出具清算报告和剩余财

产的分配方案。如因清算小组以外原因或不可抗力未能在7个工作日内出

具清算报告，清算小组将在第8个工作日发布特别说明公告。

6、清算小组将按照清算报告中规定的日期进行计划剩余财产的分配，

资产委托人的相应财产将通过各销售机构划往资产委托人账户。

7、清算小组将在清算完毕后的5个工作日内，将清算结果报中国证券

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，并通知资产委托人。

8、本集合计划财产的清算等事宜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《资产管理合

同》进行。资产委托人如有任何问题，可致电010-59562622进行咨询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航证券有限公司

2026年1月21日


